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登记编号：91130982MA0F9KMC2G001Y

排污单位名称：河北迈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经济开发区金华

路31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82MA0F9KMC2G

登记类型：☑首次 □延续 □变更

登记日期：2024年03月22日

有 效 期：2024年03月22日至2029年03月21日

注意事项：

（一）你单位应当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和义务，采取措施防治环境污染，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你单位对排污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依法接受生态环境保护检

查和社会公众监督。

（三）排污登记表有效期内，你单位基本情况、污染物排放去向、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以

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二十日内进行变更登记。

（四）你单位若因关闭等原因不再排污，应及时注销排污登记表。

（五）你单位因生产规模扩大、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等情况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的，应按规

定及时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并同时注销排污登记表。

（六）若你单位在有效期满后继续生产运营，应于有效期满前二十日内进行延续登记。

更多资讯，请关注“中国排污许可”官方公众微信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填报日期：2024-03-22

项目名称 河北迈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废气治理项目

建设地点
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河北
省沧州市任丘市经济开发
区金华路310号

占地面积(㎡) 1600

建设单位 河北迈汇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李冒

联系人 李冒 联系电话 13111777797

项目投资(万元) 300 环保投资(万元) 10

拟投入生产运营
日期 2024-03-23

建设性质 新建

备案依据
该项目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应当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属于第100 脱硫、脱硝、除尘、VOCs治理等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项中全部。

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位于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经济开发区金华路310号，厂区总占地
面积1600平方米，主要建筑物包括生产车间1座，库房一座，购置剪板
机1台，切割机1台，钻床1台，焊机2台，年生产抱箍、横担500吨

主要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施
及排放去向

废气

有环保措施:
其它措施:
焊接废气经移动式焊烟净
化器净化后无组织排放

废水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
有环保措施:
其它措施:
生活污水排至旱厕，定期
清掏不外排

固废
环保措施:
下脚料集中收集后送至废
品回收站

噪声 有环保措施:
基础减振、厂房隔声

承诺：河北迈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李冒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建设项
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
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河北迈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李冒承担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案回执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2024130982000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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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

（☑首次登记     □延续登记     □变更登记）

单位名称（1） 河北迈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省份（2） 河北省 地市（3） 沧州市 区县（4） 任丘市

注册地址（5） 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经济开发区金华路 310号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6） 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经济开发区金华路 310号

行业类别（7） 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其他行业类别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度（8） 116º7′26.57″ 中心纬度（9） 38º 44′44.6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0) 91130982MA0F9KMC2G
组织机构代码/其他

注册号(11)

法定代表人/实际负责人(12) 李冒 联系方式 13111777797

生产工艺名称 （13） 主要产品（14） 主要产品产能 计量单位

原料-冲压下料-检验-冲孔-折

弯-焊接-组装-检验入库
其他 500 吨

燃料使用信息     □有   ☑无

涉 VOCs 辅料使用信息（使用涉 VOCs 辅料 1 吨/年以上填写）（15） □有   ☑无

废气    □有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   □无

废气污染治理设施（16） 治理工艺 数量

移动式焊烟净化器 / 1

废水    □有   ☑无

工业固体废物    ☑有   □无

工业固体废物名称 是否属于危险废物（20） 去向

下脚料 □是☑否

□贮存：□本单位/□送

□处置：□本单位/□送

进行□焚烧/□填埋/□其他方式处置

☑利用：□本单位/☑送废品回收站

工业噪声    ☑有   □无

工业噪声污染防治设施
☑减振等噪声源控制设施

□声屏障等噪声传播途径控制设施

执行标准名称及标准号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是否应当申领排污许可证，但

长期停产
  □是   ☑否

其他需要说明的信息



注：

（1）按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进行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应使用规范化汉字全

称，与企业（单位）盖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二级单位须同时用括号注明二级单位的名称。

（2）、（3）、(4)指生产经营场所地址所在地省份、城市、区县。

（5）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营业执照所载明的注册地址。

（6）排污单位实际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址。

（7）企业主营业务行业类别，按照 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报。

尽量细化到四级行业类别，如“A0311 牛的饲养”。

（8）、（9）指生产经营场所中心经纬度坐标，应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中的

GIS 系统点选后自动生成经纬度。

（10）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此项为必填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一组长度为 18 位的用

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身份的代码。依据《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GB 
32100-2015）》编制，由登记管理部门负责在法人和其他组织注册登记时发放统一代码。

（11）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此项为必填项。组织机构代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

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始

终不变的法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由 8 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填写时，应按

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码填写；其他注册号包

括未办理三证合一的旧版营业执照注册号（15 位代码）等。

（12）分公司可填写实际负责人。

（13）指与产品、产能相对应的生产工艺，填写内容应与排污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一致。

非生产类单位可不填。

（14）填报主要某种或某类产品及其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填写设计产能，无设计产能的可

填上一年实际产量。非生产类单位可不填。

（15）涉 VOCs 辅料包括涂料、油漆、胶粘剂、油墨、有机溶剂和其他含挥发性有机物的

辅料，分为水性辅料和油性辅料，使用量应包含稀释剂、固化剂等添加剂的量。

（16）污染治理设施名称，对于有组织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名称包括除尘器、脱硫设施、

脱硝设施、VOCs 治理设施等；对于无组织废气排放，污染治理设施名称包括分散式除尘器、

移动式焊烟净化器等。

（17）指有组织的排放口，不含无组织排放。排放同类污染物、执行相同排放标准的排放

口可合并填报，否则应分开填报。

（18）指主要污水处理设施名称，如“综合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等。

（19）指废水出厂界后的排放去向，不外排包括全部在工序内部循环使用、全厂废水经处

理后全部回用不向外环境排放（畜禽养殖行业废水用于农田灌溉也属于不外排）；间接排放

去向包括去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市政污水处理厂、其他企业污水处理厂等；直接排

放包括进入海域、进入江河、湖、库等水环境。

（20）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判定是否属于危险废物。


